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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选举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

靳晓霞

〔摘要〕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选举的高度评价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巴黎公社选举将颠倒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又颠倒过来。公社的选举重新恢复国家权力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使国家

回归社会，改变了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逻辑，消除了资本奴役劳动的政治基础。当选的委员大

多是劳动者或劳动者的代表，保障无产阶级政权属于劳动者阶层，确立了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

主体地位，为劳动摆脱奴役提供了条件。这些特点实现了政权产生、归属和收回的人民性。二

是巴黎公社的选举彰显了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 “公社精神”。选举体现人民的意志，

是防止公仆变主人的重要举措，是为了组织在公社的人民实现自治，以普选为基础的公社民主

制是无产阶级获得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选举的思想对基层民

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选举要服务劳动者阶层，实现人民民主，避免资本的干预; 当选的代

表应为劳动者或能为劳动者代言，而不是为食利者代言; 选举提供选择代表的机会和权利，有

利于选择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选举有利于人民监督政府和官员; 选举提供民意表达的途径和渠

道，有助于拓宽社会治理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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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

职能和作用不同。选举的政治统治功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特定历史时期，并会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最终随着国家政治职能的消亡而

完全丧失政治性，只具有事务性。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可以采用，

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初步尝试，马克思对公社及其选

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内容包含选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选举对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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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民主建设的价值。巴黎公社的地域范围、选民阶级构成和选民意识使其选举结果更为

理想，这些因素虽然不可复制，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选举的思想，对正确认识选举对社

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意义，以及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如何做好选举有着重要启示。

一、巴黎公社的选举使国家与社会颠倒的关系又颠倒过来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论证

了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国家产生，出现国

家与社会的分离，进而市民社会的人与政治国家的人发生分离，也就产生个人利益与公共

利益、个人的特殊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的差异和区别，这些区别和分离在选举中有所表

现。如何使国家政权回归社会，成为为劳动者服务的组织? 为此，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的

产生、政权的归属、政权的收回三个方面的决定权要归于劳动者。
马克思认为，以普选为基础的 “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必然选择。

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公社成员根据普选产生，当选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工人的代

表，并且选民可以随时罢免当选者，使公社成为公社成员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机构，公社

的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而不是社会主子，这些举措避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使颠倒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又颠倒过来。
首先，公社选举产生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权机关，并受社会监督，委员随时可以被

罢免，政治权力来源于社会，对社会负责，国家政权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公社

的选举使国家回归社会，重新恢复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改变了

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逻辑，消除了资本奴役劳动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巴

黎公社革命和选举使国家权力从属于劳动者阶层，公社组织服务于劳动者，这是劳动摆脱

资本奴役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重要举措。
伴随社会分工产生的国家政权机关本来是为了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财产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出现，国家政权及其官吏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却

“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国家就成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

脱离社会而独立化。经历封建社会系统分工和中央集权等级制的形成，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2〕。资本主义的政权选

举由于国家的性质、选举资格的限制等因素也就成为资产阶级获取国家权力，实现资产阶

级统治，完成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和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革命及其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同于以往任何资本主义政权，巴黎公社由选

举产生行政的、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以及法官和审判官等一切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权

力来源于社会，是真正的民主制。公社的选举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

的民主制，颠覆了黑格尔等人关于国家决定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指出，在公社 “普选权已

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的目的: 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3〕。“公社

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

归还给社会有机体。”〔4〕选举使公社成员能够决定谁当公社委员，使国家政权不再成为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

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

取消”，“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

并且可以罢免”。〔5〕公社成员随时可以罢免不称职、不负责的委员的职务。马克思认为，公

社制度是一个 “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每一个代表

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 ( 正式指令) 的约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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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劳动者选举产生，权力来源于劳动者，要为劳动者服务，对劳动者

负责。以往一切革命或选举实质上都使得国家政权从统治集团手里相互过渡转让，而巴黎

公社革命和选举使国家权力从属于劳动者阶层，公社组织服务于劳动者，这是劳动摆脱资

本奴役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重要举措。巴黎公社 “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

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7〕。
其次，当选的代表是劳动者或劳动者的代表，保障无产阶级政权属于劳动者阶层，确

立了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主体地位，为劳动摆脱权力的奴役提供了条件，体现了社会决定

国家权力的主体。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大多数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实质

上是 “无产阶级的政府”，彻底消除了国家等级制，确立公社社员政治地位平等的观念，

明确行政和管理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8〕。“公社

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

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9〕通过选举无产阶级政权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了无

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打破了特殊阶层垄断政权的神话，公社委员会成为公社自己管

理自己的组织，而不是统治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
公社实质上是 “工人阶级的政府”。劳动者有当选公社公职人员的权利和机会，当选

的委员为工人或工人的代表，公社公职是工人的职务，摆脱公职由特殊阶层担任的误区，

当然担任公职需要一定的才能。公社的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

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随之消失，“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

府走卒们的私有物”。〔10〕

公社的选举消除了等级制，确立公社社员政治地位平等的观念，明确行政和管理不是

高不可攀的事情。“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

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

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

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巴黎公社的选举 “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

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

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1〕。

二、巴黎公社的选举彰显了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 “公社精神”

巴黎公社通过选举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使国家政权成为公社人民自己的组织，公社

的公职人员成为社会公仆而不是社会主子。公社是劳动者自己的组织，不是奴役劳动的工

具; 选举的是公职人员，服务于公社自己的事务，具有公共性; 当选的不是特殊阶层，而

是劳动者阶层，行政权力不是高不可攀的，各社会阶级阶层政治地位是平等的。
首先，巴黎公社的选举确立了普选的民主精神。巴黎公社选举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

劳动者有普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是劳动者自由意志的体现、选举是服务于劳动者自

治的组织。普选是无产阶级政权防止权力滥用的可靠方法，是防止公仆变主人的重要举

措，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公社是自治的机关，是 “生产者的自治政府”，

无产阶级选举是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形式之一，目的是实现劳动者自治，使社会摆脱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控制，解决劳动受资本奴役的困境，使国家由资本和土地对劳动

奴役的工具变革为 “劳动的统治”。
普选制是无产阶级政权民主精神的体现，而等级授受制是违背无产阶级民主精神的。

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利用原有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无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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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民主选举的措施，这是无产阶级民主精神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

战》中指出: “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12〕巴黎公

社选举体现了劳动者有普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精神。
公社选举是无产阶级自由意志的体现。在巴黎公社，选举的民主性决定选举结果是公

社社员自由意志的体现。马克思设想在巴黎公社榜样下建设全国的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

社，那时 “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

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13〕。等级授权制的取消，普遍选举的实行，以及直接选举的

实行，公社的选举是公社无产阶级自由意志的自觉表现，不会受到任何特权的干预，也不

再是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成为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
公社实行普遍选举权的目的是 “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的选举是工

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

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

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当然

也要做到 “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14〕

普选是无产阶级政权防止权力滥用的可靠方法，是防止公仆变主人的重要举措。巴黎

公社的无产阶级民主性质在于: 一切权力机构和委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

撤换; 武装力量和国民自卫队按民主原则建设和组织; 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公社的官员来

代替以前的司法机关的官吏。后来恩格斯在 《法兰西内战》的 《导言》中写到 “为了防

止国家和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

避免的”，公社采取的可靠办法之一就是 “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

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1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

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16〕公社是自治的机关，是 “生产者的自

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

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17〕“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

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 “公社的

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

家政权的东西了。”〔18〕

无产阶级民主需要选举形式，但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不是选举代表来统治。巴枯

宁曾经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 “人民的统治”理解为 “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

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统治”，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是 “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瞎扯”。〔19〕无产

阶级选举是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形式之一，目的是实现劳动者自治，使社会摆脱凌驾于社

会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控制，解决劳动受资本奴役的困境，使国家由资本和土地对劳动奴役

的工具变革为 “劳动的统治”。马克思强调，“公社不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20〕。
其次，巴黎公社建立起以社会为基础的 “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形式。“公社完

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
公社是劳动人民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是劳动者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

是劳动摆脱受资本奴役的政治组织形式。
公社建立起 “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形式，打破了以往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

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即 “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

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21〕。“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

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22〕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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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

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

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23〕

公社是劳动人民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

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 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

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 这是人民群众获得

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

力量 ( 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 ( 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

反对和打击他们) 。”〔24〕公社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生命本身即劳动，只是工人政治统治的组

织形式和表现。公社 “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

有组织的行动手段”，是 “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25〕

公社是劳动者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是劳动摆脱受资本奴役的政治组织形

式。“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

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6〕公社从基本的

价值原则上确立了劳动者的基础性地位，在各种政策实施中确立劳动与资本、政权的关

系，即劳动成为第一位的，摆脱受资本奴役的地位，政权机关服务于劳动本身。

三、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选举的思想对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的当代价值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采用。选举性

质取决于产生它的社会基础，选举的结果和意义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选举作为上层

建筑的内容，具有阶级性，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选举具有不同的功能，选举即是资产阶级统

治的工具，也是社会主义实现民主的形式。选举是无产阶级民主必不可少的政治形式之

一，关键在于以选举的政治形式实现人民民主的实质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马克思关于巴

黎公社选举的思想对于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具有重要的启示。
( 一) 选举要服务于人民，实现人民民主，避免资本干预

选举实践对于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和实现民主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政治活动的

选举促进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成长。在选举中人民通过政治参与了解和认同政治体制

的运作，接受民主意识的教育和民主实践的训练，最终为民主的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

支持。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选举要体现和实现人民的统治，人民享有管理

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社会主义的选举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给予劳动人民普遍

选举的权利，通过合理的选区划分、选举的其他环节的设计，保障人民的提名权、知情

权、表达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是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要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要避免选

举受金钱的控制和影响，使选举被有钱人操纵，以民主的形式实现非民主的结果。为此，

首先要避免候选人对选民的贿赂，即以钱购买选票，一旦发现要严惩，取消选举结果，否

则贿选之风只会愈演愈烈。其次要避免资本渗透选举过程，影响选举提名和投票过程，使

候选人当选受控于资本的影响。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钱人利用各种途径贿赂选举

组织者和选举委员会等机构的人员，操纵选举，影响选举结果。社会主义民主在选举中的

表现是人民有自由的提名权和投票权，有选举知情权和参与权，而资本不能以任何合法或

非法的方式介入选举过程。
( 二) 当选的代表应为劳动者或为劳动者代言的代表，而不是为食利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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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要继续维护好发挥

好这一制度特色和政治优势，让各级人民代表真正做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

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参与国家权力行使，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献计献策。〔27〕为

此，要做好人大代表的选举，使代表真正是人民的代表，为人民所想。
当选代表应是劳动者或劳动者的代表，这样才有利于劳动者政策的出台，才能避免资

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在当前中国的各类选举中，代表的人民性需要更多的关注。比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真正一线的劳动者数量相对较少，而干部、各行各业的精英以

及企业主占据比较多的代表席位。而有些干部和企业主为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或行业利

益，不能提出有利于劳动者大众的政策和提案，所以需要改变这种比例结构。据 《北京晚

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 “两会”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

尔乘曾坦言，一些地方人大代表的结构严重失衡，农民、工人等基层代表人数其实很少，

企业负责人反而占了近一半的数量; 有些代表的身份严重失真，许多企业主以工人、农

民，或者科学技术人员的身份获得了代表提名，使得那些真正来自基层的、符合条件的代

表无法提名。例如曾经被关注的 “挖坑人大代表”李宝俊是徐州商人，“养虎代表”杨文

政是青岛大度谷物有限公司总经理。让这些身为人大代表的老板站在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

上提出议案、参政议政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无法反映人民群众呼声，解决人民的困难。①

( 三) 选举提供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有利于选择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当代中国，作为民主形式的选举办法在各个领域广泛采用。例如人大代表的选举、党

内选举、村民自治选举、各企事业单位高层次领导的选举。通过选举，可以在候选人之间

进行选择，为部门权力的有序平稳交替提供条件和可能，维持职务交接的稳定和有序，防

止跑官要官等行为的发生。选举中候选人要讲出自己的政策倾向，以便有利于选民的选

择。选举使民众有机会了解候选人，差额选举可以使民众在几个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而

这种选择不能是盲目和无目的进行，民众要根据目前代表或干部的政绩表现评价其代表或

管理的成效和功绩，并据此决定是否支持该候选人。根据候选人的发言内容对其做出预期

评价，确定是否支持该候选人当选。实践证明，如果现任代表或干部工作情况比较好，而

其他候选人没有更吸引民众的内容，那么连任的机会就比较大。基层的直接选举使选民可

以直接通过投票反映自己对各候选人的态度和能力的认可，更易于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看法，有利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 四) 选举有利于人民监督基层政府和官员

① 中组部副部长: 一些企业主冒充农民获代表提名。参见新华网，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15 －
03 /11 /c_127567805． htm

选举及罢免是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8〕选举是人民对政府和官员监督的一个

重要途径，有利于监督其管理行为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

设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选举的监督作用。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主选举是

改造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主张在基层苏维埃选举运动中，通过各种途径反对

贪污腐化实现反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选举的主人翁精神非

常赞许，认为批评、监督、控告，以及要求罢免上级人员或直接罢免乡村代表是防止官僚

主义的措施。这些选举实践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威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全国的普遍选举，改革开放以来选举制度在逐步完善，强调选举和罢免

对党员和干部的监督作用。选举和罢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可以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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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然，贯彻落实民主选举的各项措施，有利于人民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有利于防止腐

败。当选举真正体现民意时，群众可以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偏好和意愿，从而把不负责任

的人员和有贪污迹象的人员选下台。罢免是选举权的延续，罢免的实施有利于人民民主监

督权的落实。在政治民主建设和地方治理中，完善罢免制度和体制，有利于民众对既有管

理者的监督和制约。
( 五) 选举提供民意表达的途径和渠道，有助于拓宽社会治理参与机制

选举具有工具性价值，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有

一定的工具意义。从这个方面上，选举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工具形式。它既可以缓和统

治或治理中的对立冲突和矛盾，也可以为社会群体提供利益表达和影响政治决策的渠道。
选举作为政治过程能实现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流通如此快速的时代，通过

传统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及时了解候选人的信息，特别是政治倾向和管理能力变得更加方

便。比如人大代表选举要建立联络群众的方式，收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在此过程中，可

以组织见面会等，完成民意的表达和输出，候选人也可以了解民众意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通过选举宣传党的治理理念和政策纲领，进行

干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对党政干部的民意测评，听取民众的利益诉求，影响党政干

部的决策和治理。选举为认可现有体制却有不同政策意愿倾向的人提供展现的舞台，由民

众做出裁决和定夺，可以缓解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对于有些不能为民众服务的干部，在选

举中就要下台，有些干群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就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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